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社會保障檢討的意見

1) 前言 – 社會保障：基本的人權及社會穩定的要素 

1.1 在檢討現有的社會保障（社保）前，社聯認為必須重申社保背後的理念和社會保障的功能。堅守和確認這些理念及功能可為未來的檢討作指引。

1.2 每位市民均享有接受社保的權利。這在《國際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九條) 和《兒童權利宣言公約》(原則四) 等國際人權公約中都有清楚訂明。為弱勢社群提供社保的責任即履行這些責任。
1.3 近年，香港面臨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挑戰；經濟衰退、經濟轉型及高失業率均直接或間接帶來各種社會考驗，包括貧窮、家庭解體和社會矛盾。社保是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基本生活的安全網，它對消減貧窮、提高弱勢社群的社會參與及減低社會不穩及隔膜扮演重要的角色。 

1.4 預計現時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即使不進一步惡化，也會持續一段頗長時間，因此社保應繼續扮演穩定社會的角色。下列幾個主要的社會現象顯示現時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將會持續：

a)
老年人口及貧困長者人口增長迅速。直至2031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將佔香港整體人口比例百分之二十四。另一方面，貧困長者的人口比例有惡化的跡象，越來越多的長者要依靠綜緩為生：在過去十年，領取綜緩的長者個案佔長者人口的比率上升百分之一百二十。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預計貧困長者的數目將會持續上升。

b)
失業人口持續高企。二百萬的初中或以下及高中教育程度的勞動人口的就業前景暗淡。《二零零七年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清楚顯示香港正朝向以服務業及知識型經濟為本的方向發展，人力資源將傾向著重高技術、高學歷及經驗豐富的僱員。在2007年，預計供過於求的人力資源將顯著集中於初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士，數目為133,500人（佔估計勞動人口的10.8%）。而持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力亦出現人力過剩的情況，數目為 98,000人（9.9%）。

c)
本港除了失業問題外，亦有就業不足的情況。勞動市場將出現更多臨時工而工人的工作保障不高。即使他們受僱，工資也多屬偏低，收入根本難以糊口，產生就業貧窮問題。

d)
貧窮的問題嚴重。2001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香港共有441,460戶低收入住戶
（超過1,200,000人）。而且，本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日趨嚴重：香港的堅尼系數由1971年的0.43，上升至2001年的0.53。在失業率持續高企和人口老化的情況下，本港的貧窮情況將繼續惡化。

2) 社會保障檢討的目的

2.1 
貧窮的問題不僅影響成人，亦會影響到下一代，甚至造成各種社會問題，包括家庭糾紛。在檢討社保的同時，政府應該釐訂消滅貧窮的政策，當中包括社保。
2.2 
應對整個社保系統作全面檢討，目標是採取多樣化的措施以應付貧困者的不同需要。
2.3 
因此檢討應確保該系統能有效回應有需要人士在轉變中的經濟社會環境裡的各種訴求，以及能長遠持續地運作。
2.4 
要社保系統可持續地長期運作，釐訂政策的方向應為：
·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其他針對性或特定的援助渠道，以減少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需求。
· 協助綜援受助人就業及自力更生，同時為有困難於就業市場上找到工作的人士提供工作機會。
· 增加撥款以支援不同的社保措施。
3) 建議採取的主要策略

3.1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方援手
3.1.1
建議透過不同渠道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即使從事低收入工作，仍可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致墜入綜援網。
3.1.2 雖然200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低收入住戶數目眾多 (441,460 低收入住戶佔整體人口21.5% )，但是許多家庭都不願倚賴綜援，只有部分家庭會轉向綜援。2004年3月，領取低收入綜援的個案總數為14,215宗，清楚顯示縱使低收入家庭數目有所增加，但轉向領取綜援的個案總數未見大幅上升。

3.1.3
低收入家庭自力更生的態度固然令人欣賞，但政府也不應任由他們獨力掙扎求存，或活於極度貧困中而不伸出援手。大部分情況下，這些家庭都會竭力減少食物及衣服方面的支出，但他們對於減低租金支出及子女的教育經費感到困難。現時的學生必須負擔一筆為數不少的費用，以支付校服、眼鏡、空調及課外活動等的各種支出。政府應採取額外的措施幫助低收入家庭應付基本需要，特別著重減低貧窮對小孩子的負面影響。

3.1.4 
現時的綜援計劃頗全面地覆蓋受助人日常生活所需，卻不允許只申請個別種類的援助。然而，許多家庭其實只需要某方面的支援，例如租金援助，但在現時的制度下，他們不會獲得有關援助。

3.1.5 
社聯建議設立多種支援渠道，讓低收入家庭可以根據個別需要，選擇申請某些特定援助，例如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只申請租金及學費資助。這種具彈性的制度更能幫助有需要人士，同時把他們對申領綜援的需求減至最低。另外，現時領取綜援的人士也因而可以脫離綜援。

3.2 協助失業綜援人士自力更生
3.2.1
社會福利署自1999年開始引入各種措施以協助失業綜緩人士自力更生，包括積極就業援助計劃, 社區工作, 特別就業見習計劃、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及豁免計算入息。. 政府應增強這些支援就業的計劃，協助有工作能力者儘早自力更生。不過，由於現時仍未有針對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的廣泛研究，現階段難以判斷應如何加強這些計劃幫助這類服務對象和提高計劃的成效。社聯建議進行更多針對這類服務對象的研究，以便釐訂以實証為本的強化措施。
3.2.2
社會福利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社聯現正合作進行一項有關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的研究，嘗試找出他們的特點，包括他們為何要申領綜援及如何離開綜援等。研究結果快將公佈，政府宜參考該研究結果及建議，然後詳細研究怎樣加強支援就業的措施。
3.3 長者的收入保障
3.3.1 
社聯建議政府詳細研究人口老化對現有的社保制度的影響及現有制度對有需要人士提供入息保障的負擔能力，並考慮設立對保障長者入息的可持續性措施。社聯同時建議政府考慮儘早引進一套惠及所有長者的基本入息保障計劃。
3.3.2 
現時長者佔綜援個案數目的一半。政府每年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開支逾120億元，與此同時，老年貧窮率仍然高企：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257,336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居於低收入住戶（佔長者人口的37.9%）。鑒於人口迅速老化 (至2031年，65歲或以上的長者將佔整體人口的24%)，和強積金仍需時以提供微薄的保障予退休僱員，老年貧窮的問題及其對綜援的影響應不容忽視。

3.3.3 
社聯建議政府考慮儘早推行一項為所有長者提供基本入息保障計劃。這計劃可考慮稅收以外的途徑來集資。計劃可即時為長者提供合理的入息保障，減低長者依靠綜援的需要。社聯現正草擬一份長者入息保障的建議書，研究結果將會遞交予有關政府部門。

3.4 綜援計劃的援助金額
3.4.1 
社聯建議政府建立一套合理、科學化及持之以恆的機制，以釐訂及調整綜援金額，並採取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作為制訂綜援水平的機制。
3.4.2 
過去數年，公眾及非政府機構非常關注綜援金額的調整機制。社聯要求政府採納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來釐定及調整金額的水平。與此同時，社聯成立了以周永新教授為主席的督導委員會，就基本生活需要作出研究。研究結果將於2004年中完成，社聯期望有關的研究結果及建議有助政府檢討釐訂及調整金額的機制。

3.5. 居港滿七年方可領取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規定
3.5.1 酌情處理有需要個案的安排應予以檢討，以確保社保能為有需要人士適時伸出援手。居港七年的要求往往對家庭造成負面影響，實在需要檢討。
3.5.2   2004年1月1日開始實施居港七年的規定，政府應仔細檢視政策對有關人士及家庭的影響，並關注有關家庭的情況，例如有些家庭可能在無可選擇下要用可領得的綜援金額同時照顧其他未合資格的家庭成員。政府應檢討其政策及實施情況，以減少有需要家庭可能面對的困難。

4). 檢討及釐訂有關社會保障政策的機制

4.1 
政府應設立一套機制負責檢討及制定社保的政策。非政府機構及有關團體也應共同參與。
4.2 
社保支出現為231.53億元 (03-04年修訂預算)，佔公共經常開支的10.8%。不過，現時並無設立特別諮詢性的機制以釐訂及檢討有關政策。為了更有效運用資源及增加政策制訂及檢討的透明度，社聯建議政府設立一套有關的機制。
5. 檢討過程
5.1
政府應就有關社保檢討的的目的、範疇、過程及時限，發出諮詢文章，以諮詢公眾意見。而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亦應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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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住戶的定義是：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





